
 

 

新北市校安通報案例彙編-國高中組校園性平事件案例 

一、案例描述 

八年級的阿華從小跟著爸爸和姊姊(19 歲)一起生活，爸爸開計程車為

業，早出晚歸很少與阿華相處，平時多半由姊姊處理阿華學校的事情。 

阿華有輕度智能障礙，在學校常獨自一個人，想要交朋友的阿華，透過

手機下載交友軟體認識許多網友，同學也常聽到阿華稱呼網友是男朋友。導

師聽到同學間的傳言後，找阿華關心，赫然從手機對話紀錄中，發現阿華傳

送只穿內衣褲的照片給對方，也有視訊通話紀錄。導師找來生教組長協助了

解。阿華擔心被處罰，否認自己跟網友有親密接觸，也不知道網友的身分，

並央求不要告訴爸爸，以免被責打。老師與生教組長討論後，與阿華約定不

能隨便加陌生人為好友，也將交友軟體和帳號全部刪除。並打電話聯絡阿華

爸爸，但連續撥了幾通都沒有回應，轉而請姐姐留意。 

幾週後，學校瘋傳一段疑似阿華裸體的影片，原來是高二網友側錄與阿

華視訊短片放到網站上供人下載，且雙方也發生性行為。生教組長邀請爸爸

到校處理。爸爸一到學務處後，大聲咆哮，責怪學校知情時沒有立即告知家

長。時值下課時間，一旁的老師與學生聽聞後不斷竊竊私語… 

二、 案例解析 

(一)行政敏銳度低錯失事件介入處理時機：當導師與生教組長發現阿華手機內

的私密照片時，應具備通報的敏銳度與積極度，主動會同輔導人員評估兒

少保護(性剝削、疑似性侵害)通報，並啟動輔導程序。 

(二)未理解智能障礙特質錯失事件介入處理時機：智能障礙學生在認知、判

斷、語言表達等能力普遍較薄弱，也欠缺自信，面對壓力情境難以具體完

整陳述事件且容易選擇逃避回應的方式。學校未能意識到阿華特教需求，

安排熟悉阿華特質的人員協助談話，致使難以在第一時間掌握事件真實樣

貌與程度。 

(三)學校人員對性剝削觀念不足：學校人員未能辨識阿華已涉及《兒童及少年

性剝削防制條例》第 2條第 1項第 3款「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

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而

啟動相關通報與輔導機制，致使阿華被遺漏在兒少保護網絡之外。 

(四)學校未確實聯繫監護人：民法規定監護人需擔負兒少的權益義務，學校未

盡積極聯繫與告知監護人責任，錯失保護契機。 

(五)未依保密原則進行事件處理：本案涉學生隱私，學校處理過程應注意保密

原則，安排合宜且隱密之空間及人員與家長會談。 

(六)性剝削證據未能保存：在司法程序中，性剝削事件舉證困難，加上阿華智

能障礙特質，難以如實陳述事件脈絡，學校人員將對話紀錄刪除，更不利

舉證。 

三、 處置作為 

(一)行政處理 

1.通報 e23 

(1)「e」：關懷 e起來(衛福部社會安全網) 

(2)「2」：知悉 24 小時內進行責任通報與校安通報 



 

 

(3)「3」：三方通報 

A.行政通報：校長、學務處、輔導室 

B.責任通報/社政通報 

C.校安通報 

2.調查：相關調查程序可參考<<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通報及調

查處理程序>> 

(1)家長提出申訴，學務處生教組接獲申訴：學務處接獲申訴並受理，應

於三日內交付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 

(2)召開性平會： 

A.管轄權屬疑似行為人（高二網友）所屬學校，將性平會會議紀錄作

為依據於七日內移送至高二網友學校，該校須召開性平會。 

B.本校須派具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

學者，或具有性平意識之代表一人，參與對方學校的調查。 

C.阿華為智能障礙學生，調查小組成員建議應具特教專業。 

D.阿華具有智能障礙身分，調查過程中倘需要，可諮詢特教個管教師，

討論適切的詢問方式與策略，若調查小組要求或同意，可陪同調查。 

E.依調查結果進行阿華性平相關教育與後續輔導關懷。 

(二)事件處理 

1.親師溝通 

(1)行政與家長： 

A.安排具保密性之談話空間。 

B.說明校方通報流程、後續協助與法律權益，提供社政、醫療、警政、

司法等相關資源訊息，須確認家長理解事件與後續處理的能力，以

作為後續協助之安排，必要時可轉介學校社工師服務。 

C.提供親子溝通策略與建議：協助家長理解學生，以減緩親子衝突，

必要時須示範予阿華父親理解。 

(2)導師與家長： 

A.與家長一同關心學生在事件後的生活、情緒及學習狀態。 

B.針對家長的擔心給予同理支持。 

C.提供家長親職技巧，促進與增加家長與學生間的互動機會。 

(3)行政與導師： 

A.告知通報後的處理流程與分工。 

B.持續與導師追蹤性平會會議結果，溝通與討論學生狀況。 

C.提醒保密原則，若有出現同儕傳言，應立即告知行政單位，討論統

一澄清說法。 

2.教師班級經營 

(1)涉及學生安全及權益事件，須及時與確實與家長聯繫，藉由多方管道

追蹤確認家長獲知訊息。 

(2)與特教個管老師討論阿華的交友及人際互動問題，了解阿華在班級中

的交友情形、人際互動方式、同儕回饋、人際互動困境與優勢。在班

級中透過情境或活動設計，如調整座位、安排小天使同學等，增加阿

華發揮優勢能力的機會以及與同儕互動頻率，引導同儕發現並欣賞阿

華特質。 



 

 

(3)持續追蹤阿華與同儕相處情形，若依然未改善可與輔導室討論，進入

二級輔導之轉介。 

(4)學輔行政可提供性別平等概念宣導之資訊、資源、資料，導師則藉由

班會、早自習等時間對班上學生進行宣導，讓學生能更具備性平意識。 

3.輔導系統合作 

(1)學輔行政與導師的共同合作 

A.處理校內傳言：針對學生傳言部分，篩選出散佈者與知悉者等人，

並進行分工達到澄清訊息的目標。 

B.入班班輔/輔導活動課程：可進行復仇式色情主題宣導，針對與網友

互動程度及個人私密照片保密進行提醒與叮嚀。 

C.個案輔導：透過與專輔教師定時定頻的晤談、實作及情境練習，與

阿華建立穩定信任關係，針對阿華遭受性侵害及性剝削造成的創

傷、對性的迷思與自我保護能力、校內傳言及人際關係挫折、面對

司法程序的不理解與擔憂，以及與爸爸衝突關係等面向，必要時可

安排三級轉介資源，讓學校社工師或學校心理師共同提供服務。 

(2)專輔教師與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以下簡稱家防中心)社工的

合作：進行責任通報後，會有家防中心社工與學校聯繫，建議應由責

任區的專輔教師接手進行後續分工討論，並做為阿華家與家防中心社

工互動的橋樑。 

四、精進作為 

(一)行政支持 

1.因著性剝削及性侵害事件處理程序，學生可能會較頻繁出入警局、醫 

院、法院等地，也須配合家防中心社工到校接受會談，倘有請假需求， 

學校行政應予協助並保密。 

(二)輔導網絡建構 

1.當學校發現學生疑似有遭受性剝削情事時，依法進行通報，並協助將相 

關對話紀錄、照片甚或影片進行保存，於通報時提供給家防社工以利後 

續司法程序之用。 

2.智能障礙學生的人際互動能力相對薄弱，易在交友上受挫或受到剝削。 

可將學生此部分需求納入特教生個別化教育計畫，老師除協助提升社交 

能力外，也可安排相關課程、團體輔導或活動，增加學生生活經驗並發 

掘個人優勢特質，提高自信心與找到生活目標或重心。 

3.特教生家庭在照顧的身心負荷上相對沈重，家長容易因忙於家計而忽略 

學生陪伴與傾聽的需求。學校可與學校社工師合作，透過家庭及社區工 

作，媒合適切的親屬支持系統及社區照顧單位，強化家庭支持系統，補 

充家庭照顧缺口。 

(三)預防宣導 

1.學校應針對親師生分別安排性剝削知能講座與課程：《兒童及少年性剝 

削防制條例》修訂後，兒少遭受性剝削形式、定義多元，針對教職同仁、 

學生、家長安排相關知能講座與課程，提升自我保護意識與辨識能力。 

2.提升學生及家長網路安全知能與資訊：手機上網已成為學生不可或缺的 

重要生活型態，因此針對網路禮儀、個資保密、網路交友風險與陷阱等 

議題，安排課程、團體或講座，以提升學生及家長自我保護能力。 



 

 

3.加強特教生之性別教育：結合輔導與特教專長，規劃並安排特教生性別 

教育課程或活動，提升特教生在身體界線、自我保護、性別交往及相互 

尊重等知能。 

五、重點提醒 

(一)晤談空間的安排：當欲與家長討論的議題較為敏感時，學校在電話聯繫

時，可先概要說明，細節留待家長到校後再安排面對面討論；其次，可於

警衛通報家長到校後，安排人員陪同引導進入晤談空間；第三，安排人員

個別陪伴家長與學生，避免於同一空間中容易加劇親子衝突。 


